
附件 1 

 

河南省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 

发展指导意见 
 

为切实加强我省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有序推进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体系和能力建设，不断提高我省生态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水平，全面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者负担原则，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根据《环境保护部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

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环发﹝2011﹞60 号）、《司法部环

境保护部关于规范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工作的通知》（司

发通〔2015〕年 118 号）和《司法部 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办法>  <环境损害司法鉴

定机构登记评审专家库管理办法>的通知》（司发通〔2016〕

101 号）等相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为指导，以建立公平、公正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市场体

系，提高鉴定评估质量，实现损害者全面承担责任、受害者

获得足额赔偿、受损害生态环境依法得到修复为目标。加强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能力建设，提高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

估技术保障水平，推进生态环境管理向综合运用行政、司法、

经济等手段转变，加快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建设美丽河南，



让中原更加出彩。 

二、基本原则 

1. 坚持统筹规划 

以河南省“十三五”环境保护规划为指导，根据生态环境

损害责任追究、生态修复等生态环境管理需求，结合经济社

会发展状况，统筹发展全省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和司

法鉴定机构，防止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行业无序发展。 

2. 坚持有序发展 

根据全省和区域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需求，有序发展

我省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严格控制生态环境损害司

法鉴定机构数量，打造高水平鉴定评估机构。 

3. 坚持能力优先 

鼓励联合相关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设立生态环境损害

鉴定评估机构，开展与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相关技术、规

范、标准、制度等方面研究，逐步提升全省环境损害鉴定评

估行业的整体水平。 

4. 坚持依法担责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依法独立开展生态环境损

害鉴定评估、生态修复效果评估等业务，并对出具鉴定评估

材料的真实性、客观性、科学性、合法性负责。 

三、发展目标 

（一）总体目标 

围绕推进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体系和能力建设，到



2020 年形成布局结构合理、数量规模适度、类别相对齐全、

技术实力雄厚、队伍素质过硬的全省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

体系，建立和完善标准齐全、公正透明、运转高效的鉴定评

估机制。 

（二）阶段目标 

1. 2017 年年底前，制定出台河南省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

估机构发展指导意见和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专家库管理

制度，积极探索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发展机制，组建

河南省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专家库。 

2. 2018 年年底前，完成省级和区域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

估机构建设和公示，指导开展相关业务，初步规范生态环境

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管理制度。 

3. 2020 年年底前，完善社会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

运营监管体系，健全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准入管理制

度，为生态环境管理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 

四、发展规范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符合本指导意见条件的，由

行业协会统一推荐，省环保厅和行业协会在其门户网站予以

公示。 

（一）公示单位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1. 注册资金不少于一百万元人民币的独立法人。 

2. 有与业务范围相配套依法通过计量认证或者实验室

认可的监测、取证、检验的仪器、设备、实验室等。 



3. 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鉴定评估保障制度、样品档案

管理制度等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相关管理制度。 

4. 单位技术总负责人应当由具有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

估相关专业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并具有实际工作经历的人

员担任。 

5. 分类业务负责人应当具有与其业务相符的高级职称，

其他人员应当具有相应的技术职称。 

6. 法律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业务范围 

1. 研究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和生态环境修复相关技

术、规范、制度。 

2. 为生态环境行政管理、损害赔偿、环境污染保险、环

境司法等提供技术咨询和服务。 

3. 开展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事件和场地污染事件等生态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 

4. 开展生态环境修复效果评估等相关工作。 

（三）自律管理 

1.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实行行业协会自律管理，

行业管理机构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本意见制定行业管理办

法，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和从业标准。 

2. 建立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及其法人、技术负责

人信用管理制度，依法对相关失信行为实施制裁。 

3. 建立从业人员培训学习制度，不断提高生态环境损害



鉴定评估水平。 

4. 实施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动态管理，对于不再

符合公示条件的机构应及时撤出并公示。 

（四）行业管理 

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的具体办法由省

司法厅会同省环保厅制定。 

五、推进措施 

（一）健全推进机制 

坚持把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相关工作纳入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的大局统筹考虑，建立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部门

联动工作机制，完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行业管理、

信用管理，推荐优秀鉴定评估机构申请司法鉴定资质，不断

推进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健康发展。 

（二）强化人才支撑 

充分利用生态环境相关科研院所，加强生态环境损害鉴

定评估的科学技术研究，建立健全技术标准体系；依托环保、

司法行政等部门，完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成果应用机制；

建立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专家库，发挥专家在生态环境损

害鉴定评估工作中的指导和把关作用。 

（三）强化经费保障 

各级环保、司法行政部门要把建设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

估相关费用纳入经费预算，争取财政支持。依法将生态环境

损害鉴定评估费用纳入赔偿费用，鼓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前



由组织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委托人先行支付有关费用；

鼓励探索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经费保障机制。 

（四）加强培训宣传 

定期汇总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相关研究成果，组织编

写培训教材，结合案例评估，采取多种教学手段，对生态环

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开展专题培训。强化

宣传，普及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相关专业知识，推广案例

评估成功经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共同做好生态环境损

害鉴定评估工作。 

六、有关要求 

1. 强化组织领导。各级环保、司法行政部门要切实加强

组织领导，统筹安排，有序推进，切实把有序发展生态环境

损害鉴定评估机构作为实现生态环境管理转变、提高管理效

能、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手段。要按照职责分工积极组

织、指导和配合开展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 

2. 严格营业范围。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应在其业

务范围内依法从事相关业务工作。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

构为办理行政、刑事、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提供鉴定依据的，

应当符合法定要求。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不得承担所

评估项目的生态修复工作。 

3. 独立公正服务。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应独立、

客观、公正地进行鉴定评估活动，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干

预。从业人员应严格遵守法律、法规，遵守职业道德和职业



纪律，应当严格执行鉴定程序、技术、检测、文书等规范，

保障技术服务公正有效。 
 


